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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
兵
之
计

“一个月后，我

就来自首，还帮你们

破一个重案，我没开

玩 笑 ……”7 月 15
日，一个神秘的袋子

出现在市公安局东

岳分局中区派出所

门口，里面有一张字

条和手机、iPad等赃

物，字条落款处还留

有嫌疑人的真名。

这 是 盗 贼 的

“承诺”？不！这是

他的缓兵之计，民警

一眼就看穿了他的

伎 俩 。 连 日 来 ，东

岳分局刑侦大队通

过蹲守摸排，于 8月

7 日 在 房 县 客 运 站

附近将这个狡猾又

嚣张的窃贼抓捕归

案 ，并 由 此 破 获 13
起盗窃案，涉案金额

3万元。

■文、图/记者 杨建波

特约记者 吴涛

宋建彬 王培

36岁的高彬（化名）是十堰
人，曾因盗窃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
处理，也被判过刑。出狱后，高彬决心改
邪归正，但因学历不高，也没什么技术，只能
在酒店打工挣点小钱。

辗转多家酒店，见识客人大吃大喝的场面后，
高彬心里产生了不平衡。“凭啥别人天天吃吃喝喝，我却
一直在酒店里打工，又辛苦，工资又低。”

2022年 10月，高彬嫌在酒店打工来钱太慢，决定辞
职，找点来钱比较快的事做。思来想去，他觉得还是重操盗窃
旧业最合适。

那段时间，身上的钱一花完，他就在凌晨到街头闲晃，寻找作
案机会。小到婴儿车、腊肉、手机，甚至小孩的塑料玩具都顺走；
在工地盗窃电缆后卖给废品收购站；看到废品收购站有值钱的铜片，
偷走后转卖给另一家废品收购站；看到商店位置偏僻，就撬锁进去，偷
走现金和香烟，卖给另一家商店；看到住户忘了锁门，就溜进去偷手机，再
把手机卖给二手商贩……

还有一次，他闲逛到张湾区广东路附近，正值饭点，在一家理发店门
口，他看到炉子上有个高压锅，里面煮着东西，闻着很香，便趁店主在店里
吃饭的时候，把高压锅端起来就跑。在附近吃完锅里的食物后，他又将高
压锅卖给废品收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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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目标3
7月 15日一大早，中区派出所民警在交接班时，发现门口放着一个袋子，夜班

民警也不知道这个袋子是何时出现的。众人带着疑问打开袋子，发现里面有一部
手机和 3台 iPad，还附带一张手写的纸条。根据纸条上的内容，民警推断很有可

能是盗窃嫌疑人来退还赃物的。
通过比对报案信息，这些赃物与茅箭区一家火锅店被盗的物品刚好吻合，
只是少了 6800元现金。由于涉案金额较大，中区派出所民警立即将该案

移交给东岳分局刑侦大队处理。
“半夜退赃到派出所，还留纸条说要自首？”虽然这样的事不多

见，但经验丰富的刑侦大队民警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嫌疑人的缓
兵之计”。民警协商一番后，决定不能给嫌疑人任何可乘之机，

随即全力侦办此案。
民警调阅派出所门口的公共视频后，发现 15日凌晨 4

时，一名身材偏瘦的男子戴着帽子拎着一个袋子来到派
出所门口，蹑手蹑脚将包裹放下后迅速跑开。

为确定嫌疑人的身份，民警从纸条上的名字开
始调查，发现确实有一名叫“高彬”的惯偷，因多次
盗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为排除别人冒用
“高彬”的身份，民警又梳理了“高彬”过往的案
件信息，经过调查比对，确定到派出所“退赃”的
神秘男子就是高彬本人。

“这个高彬有点眼熟啊！”研判过程中，刑
侦大队其他民警看到高彬的身形样貌，突然

和辖区发生的一起“废品站失窃案”串联
上了。办案民警通过前期侦查锁定了其
身份，但由于高彬曾多次被抓，具备较
强的反侦察意识，给此次追查带来了一
定难度。

案·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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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民警对高彬进行侦察的同
时，全市公安“夏季行动”正如火如荼
在各分局展开，东岳分局加大了对侵
财类案件的侦办力度。民警在进一步
串并和研判之后，发现近期发生的几
起商店被盗案疑似与高彬有关。

高彬流窜在外就是社会治安隐
患，而他实名留下纸条，更是对公安执
法部门的挑衅。“必须尽快破案，确保
群众和商户们的财产安全！”刑侦部门
通过对海量公共视频进行追踪研判，
终于锁定了高彬在襄阳的活动情况。
然而当民警赶过去，顶着高温蹲守摸
排数日，却扑了个空。办案民警并未
放弃，回来后持续追踪此案，终于发现

高彬 8月 7日曾在房县出没。这一次，刑
侦部门组织精干警力迅速赶赴房县，在高
彬正欲乘车再次逃窜时，民警在客运站内

将其抓获。
到案后，看到民警已掌握的关键案件证

据，高彬很快败下阵来，承认自己 2022年 10
月以来犯下的 10余起盗窃案，对“火锅店被盗

案”“废品站失窃案”以及盗窃多家商店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随后，民警根据相关警情的失窃时间和丢失财
物等线索，逐步核实了高彬在十堰城区流窜作案总

计 13起，涉案金额约 3万元。
目前，高彬因涉嫌多起盗窃案，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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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 20余年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嚣张的盗贼，
嫌疑人的这种行为，就像是给我们下了“战书”，但
再狡猾的盗贼也逃不出我们的手心。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去干坏事，要知道，
伸手必被抓，一切企图逃避处罚的违法犯罪行为，
都是徒劳。

办 案 民 警 说
市公安局东岳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王佐：

高彬觉得小偷小摸不过瘾，决定找机会干一票大的。
机会终于来了。7月13日白天，高彬闲逛到二堰的一家火锅店时，发现店里

生意很好。“这么火爆的店，收银台肯定有不少钱！”于是，高彬打起盗窃火锅店的
主意。经过两天的观察，高彬发现火锅店的后窗紧临一个家属区的小院子，而
且窗户是开着的。

14日晚，高彬趁火锅店关门后，从后窗翻进店。在店里搜寻一番后，他将
老板放在收银台抽屉里的一个鼓鼓的红包盗走，临走时，还顺手拿走了店里的
一部手机和3台 iPad。

得手后，高彬看到红包里装着 6800元现金，既高兴又有点害怕。
高兴的是，一次性盗得这么多现金，还是第一次；害怕的是，店主发现
丢了这么多东西，肯定会报警，到时候他估计连钱都没开始花，就被
抓住了。

想了一会儿，一条缓兵之计出现在高彬的脑海。他连夜打车
来到中区派出所，将得手的 3台 iPad和 1部手机装进一个袋子，
放在派出所门口。同时，他还在袋子里放了一张字条，上面写
着“一个月后，我就来自首，还给你们一个大案件，信不信由
你们吧！反正我是认真的……”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高彬这样做，除了希望民警晚一点找到他，这样他
就有时间花掉偷来的现金，还有一个想法，那就
是，他认为这次盗窃的财物较多，如果被抓后可
能会判重刑，但是如果将这些赃物主动送到
派出所，到时候可能会判得轻一些。

嫌
疑
人
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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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署
上
了
自
己
的
姓
名
。


